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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的法

律、法规编制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

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

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

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其在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

人和所聘请的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专业机构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

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

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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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朗科科技 指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宜黎、本企业、信息

披露义务人 
指 上海宜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巧乐集团 指 上海巧乐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鼎昂投资 指 上海鼎昂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中科汇通 指 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转让方 指 中科汇通、成晓华 

本次交易、本次权益变动 指 

上海宜黎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取得中科汇通持有的朗科科技

28,062,658 股股份；上海宜黎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取得成晓华

持有的朗科科技 5,250,000 股股份 

《股份转让协议》 指 
上海宜黎分别与中科汇通、成晓华签订的《关于深圳市朗

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 

标的股份 指 

上海宜黎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取得中科汇通持有的朗科科技

28,062,658 股股份；上海宜黎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取得成晓华

持有的朗科科技 5,250,000 股股份 

财务顾问、华龙证券 指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 15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 

《准则 16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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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海宜黎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上海宜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东河沿 68 号 H 幢 113 室（上海城桥经

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 戴寿鹏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公司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7 年 09 月 21 日 

注册号/社会统一信用

代码 
91310230MA1JYT3A1Y 

经营范围 

企业形象策划，园林绿化工程，自有设备租赁，木材、木

制品、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计算机、软件及辅

助设备、五金交电、金属材料、通讯设备、汽摩配件、燃

料油、润滑油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货

物运输代理，仓储服务（除危险化学品）。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17 年 09 月 21 日 至 不约定期限 

股东情况 
上海巧乐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51% ，戴寿鹏 1%，上海

杰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8% 

通讯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岚皋路 555 号品尊国际中心 A 座 1603 室 

通讯方式 021-5218562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有关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海宜黎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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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控制关系 

巧乐集团持有上海宜黎 51%股权，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戴寿鹏

直接持有巧乐集团 60%的股权，并在持有巧乐集团 20%股权的鼎昂投资中担任

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实际控制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公司名称 上海巧乐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静安区江场西路 299 弄 49 号 601-B10 室 

法定代表人 戴寿鹏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 2014 年 08 月 13 日 

注册号/社会统一信用

代码 
913101063121271078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文化艺术交流策划，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企业管理，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企

业形象策划，会展服务，展览展示服务，日用百货、工艺

礼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酒店用品的销售，从事货物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14 年 08 月 13 日 至 2044 年 0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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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戴寿鹏，男，1990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

学历， 2012 年 5 月至今，历任上海巧趣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森颐口

腔医院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上海巧乐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

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巧乐集团、实际控制

人戴寿鹏控制的其他核心企业及关联企业情况如下： 

序

号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 

上海巧趣文

化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 

5,000 

巧乐集团持股

20%，鼎昂投资

持股持股 70%，

戴寿鹏持股 10%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设计、制作、

代理、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各类广告，会

展服务，旅游用品、日用百货、工艺礼

品的销售，食品流通，餐饮服务，汽车

租赁，园林设计，游览景区管理，展览

展示服务，设计雕塑、演出服装及道具。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森颐口腔医

院投资管理

（上海）有限

公司 

10,000 
巧乐集团持股

100.00% 

投资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财务

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账），商务咨询，

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

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

实业投资，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

划，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会务服务，

展览展示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 

上海巧瑞旅

游发展有限

公司 

10,000 戴寿鹏持股 90% 

旅游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

物业管理，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

划，文化艺术交流策划，会务服务，展

览展示服务，广告设计、制作，自有设

备租赁，体育用品、工艺礼品（除象牙

及其制品）、办公用品、日用百货、电

子产品、玩具、机电设备、机械设备的

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 

上海美纽医

疗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8,000 
巧乐集团持股

100.00% 

医疗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医疗器械、

电子产品的销售，医疗设备的租赁，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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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软件开发，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

值电信、金融业务），从事货物及技术

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 

无锡巧克文

化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 

10,000 

戴寿鹏持股

80.00%；巧乐集

团持股 20% 

为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提供筹备、策划服

务，企业营销策划，会展服务，展览展

示服务，投资管理，企业管理服务，企

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营销

策划；房地产开发；日用百货、工艺礼

品、酒店用品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

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 

上海巧乐股

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

司 

1,000 

戴寿鹏持股

30.00%；巧乐集

团持股 70.00% 

股权投资管理，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7 

上海宜程企

业发展有限

公司 

30,000 

巧乐集团持股

14%，戴寿鹏持

股 35% 

企业形象策划，园林绿化工程，自有设

备租赁，木材、木制品、工艺品、计算

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五金交电、建筑

材料、金属材料、化工产品（除危险化

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

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针纺织品、

服装、橡塑制品、机械设备、仪器仪表、

办公用品、耐火材料、矿产品（除专项

规定）、通讯设备、汽摩配件、燃料油、

润滑油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货物运输代理，仓储服务（除

危险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 

无锡梦迪商

业管理有限

公司 

5,000 

戴寿鹏持股

10.00%；巧乐集

团持股 90% 

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服务；市场营

销策划；会展服务；自有设备租赁（不

得从事金融租赁）；房地产开发经营；

物业管理；室内外装饰装潢工程的施工；

建筑材料、电子产品的销售；百货的零

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9 

无锡巧乐文

化传媒有限

公司 

5,000 

戴寿鹏持股

10.00%；巧乐集

团持股 90% 

设计、制作、代理和发布国内广告业务；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影视文化信息

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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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及展览服务；摄影摄像服务；文化

娱乐经纪人服务；知识产权服务；培训

服务（不含发证、不含国家统一认可的

职业证书类培训）。（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10 

上海巧可文

化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 

500 

上海巧趣文化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

持股 100.00%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各类广告的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旅游用品、日

用百货、服装、工艺礼品的销售，汽车

租赁，园林绿化，展览展示服务，雕塑

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1 

无锡巧趣文

化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 

200 

上海巧趣文化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

持股 100.00% 

游览景区管理，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

设计、制作、代理、利用自有媒体发布

各类广告，会展服务，旅游用品、工艺

礼品的销售，预包装食品（含冷冻冷藏）

销售，汽车租赁服务，展览展示服务，

雕塑、演出服装及道具的设计，园林设

计，日用百货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12 

上海翻糖网

络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500 
戴寿鹏持股

60%； 

网络信息科技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电子商务（不

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商务信

息咨询，日用百货、五金交电批发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3 

唐山巧诺旅

游管理有限

公司 

200 

上海巧趣文化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

持股 80.00%； 

主题公园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策划创意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大型

活动组织服务；文化艺术咨询服务；自

有商业房屋租赁服务；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预包装食品销

售；日用品、工艺品（除文物）批发、

零售；货物进出口、餐饮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14 

上海巧诺创

意设计有限

公司 

100 

上海巧趣文化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

持股 100.00% 

创意服务，文化产品设计，图文设计制

作，文化艺术交流策划，企业形象策划，

市场营销策划，包装装潢设计，电子商

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

建筑装饰装修建设工程设计与施工，纸

制品、工艺礼品、机械设备、办公用品、

日用品、文具用品、电子产品、日用百

货、劳防用品、家居用品、包装材料、

http://www.qixin.com/company/9f3a47b2-be69-4aeb-b6ee-1a50c74247d6
http://www.qixin.com/company/9f3a47b2-be69-4aeb-b6ee-1a50c74247d6
http://www.qixin.com/company/9f3a47b2-be69-4aeb-b6ee-1a50c74247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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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装修材料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15 

上海奇瞳文

化传播有限

公司 

100 戴寿鹏持股 80%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动漫设计，广

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会务服务，

企业形象策划，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

询（以上咨询均除经纪），企业形象策

划，展览展示服务，电脑图文设计制作，

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

研、社会调查、民意调查、民意测验），

翻译服务，礼仪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16 

上海巧乐尹

诺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500 

戴寿鹏持股

45.00%；上海巧

乐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持

股 55.00%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17 

上海鼎昂投

资中心（有限

合伙） 

500 

戴寿鹏出资额为

95%，并担任执

行事务合伙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商务

信息咨询，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

礼仪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

划，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

融业务），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化妆

品、工艺礼品、建材、计算机软硬件、

通信设备、办公用品的销售。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18 

唐山巧克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1,000 
戴寿鹏持股

90.00% 

自由企业的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贸易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

划（以上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9 

宁波巧益投

资中心（有限

合伙） 

10,000 

戴寿鹏持股

99.00%；上海巧

乐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持

股 1.00%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未

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

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20 

宁波巧诺投

资中心（有限

合伙） 

1,000 

戴寿鹏持股

99.00%；上海巧

乐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持

股 1.00%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未

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

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21 

上海亘诺投

资中心（有限

合伙） 

100 

上海巧乐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持股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商务

信息咨询，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

礼仪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



 

11 

95.00% 划，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

融业务），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化妆

品、工艺礼品、建材、计算机软硬件、

通信设备、办公用品、酒店用品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2 

上海巧乐臻

诺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1,000 

上海巧乐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持股

80.00%； 

投资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

信息咨询，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

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

民意测验），资产管理，实业投资，企

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文化艺术

交流活动策划，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3 

上海亘知投

资中心（有限

合伙） 

101 

上海巧乐尹诺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占

0.99%，并作为

普通合伙人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商务

信息咨询，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

礼仪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

划，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

融业务），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化妆

品、工艺礼品、建材、计算机软硬件、

通信设备、办公用品、酒店用品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4 

上海亘赢投

资中心（有限

合伙） 

1,000 

上海巧乐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出资额占

89.5%；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商务

信息咨询，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

礼仪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

划，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

融业务），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化妆

品、工艺礼品、建材、计算机软硬件、

通信设备、办公用品、酒店用品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5 

无锡巧乐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200 戴寿鹏持股 75% 

投资与资产管理（不含国有资产）；从

事非证券股权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6 

上海亘典投

资中心（有限

合伙） 

100 

上海巧乐臻诺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持股 50%;梅佳

妮持股 50%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商务

信息咨询，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

礼仪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

划，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

融业务），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化妆

品、工艺礼品、建材、计算机软硬件、

通信设备、办公用品、酒店用品的销

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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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7 

上海亘克企

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100 

上海巧乐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50%，并担

任普通合伙人 

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会务服

务，展览展示服务，礼仪服务，企业形

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电子商务（不

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日用百

货、针纺织品、化妆品、工艺礼品、建

材、计算机软硬件、通信设备、办公用

品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8 

上海亘米企

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100 

上海巧乐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50%，并担

任普通合伙人 

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会务服

务，展览展示服务，礼仪服务，企业形

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电子商务（不

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日用百

货、针纺织品、化妆品、工艺礼品、建

材、计算机软硬件、通信设备、办公用

品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主要业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 2017 年 9 月成立以来，暂未开展具体业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财务情况的简要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 2017 年 9 月成立以来，尚未开始经营具体业务，暂无相

关财务资料，其控股股东巧乐集团合并财务状况（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300,119,083.12 140,456,594.27 66,436,947.07 

负债总计 26,786,373.28 47,821,721.04 43,166,468.48 

股东权益合计 273,332,709.84 92,634,873.23 23,270,478.59 

资产负债率 8.93% 34.05% 64.97%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133,030,374.93     57,955,629.86     45,744,077.01  

主营业务收入    133,030,374.93     57,955,629.86     45,744,077.01  

净利润      40,697,836.61     17,364,394.64     -4,729,521.41  

净资产收益率 14.89% 18.74% -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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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

的除外）、刑事处罚、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情况 

最近五年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受到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与证券

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且未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或者仲裁的情况。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如下： 

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码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

其他国家

或地区居

住权 

戴寿鹏 执行董事 3303271990******51 男 中国 中国上海 无 

梅佳妮 监事 3101151984******22 女 中国 中国上海 无 

最近五年内，上述人员未受到过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

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且未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的情况。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其他上市公司

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5%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

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超过 5%股份的情况如下： 

上海宜黎实际控制人戴寿鹏通过上海亘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上

市公司量子高科（300149.SZ）5%的股权。 

除上述情形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海宜黎及其控股股东巧乐集

团、实际控制人戴寿鹏不存在其他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情况。 

八、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最近两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的

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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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7 年 9 月成立之时，注册资本为 20,000 万元，控股股东为戴寿鹏先

生，后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增资至 50,000 万元，并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取得变

更后的营业执照，增资完成后控股股东变更为巧乐集团。 

自公司成立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一直为戴寿鹏

先生，未曾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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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权益变动的决定及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和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本次交易，将直接持有朗科科技 33,312,658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24.93%，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本次交易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作为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将积极参与

上市公司治理机构决策，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结构，优化上市公司的业务构成，

提升上市公司资产质量、盈利能力与现金流状况，实现上市公司股东权益的保值

增值。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朗科科技

股份或者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上海宜黎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处置其在本次权益变动中所受让的权益的计

划，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海宜黎不排除

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能性。若上海宜黎持有上市公司权

益发生变动，上海宜黎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执行相关批准程序

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权益变动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具体时间 

2017 年 12 月 8 日，上海宜黎股东会决定收购朗科科技 33,312,658 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4.93%。 

2017 年 12 月 10 日，上海宜黎分别与中科汇通、成晓华签署《关于深圳市

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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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朗科科技股权。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海宜黎将直接持有朗科科技 33,312,658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24.93%，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中科汇通 28,062,658 21.00% 0 0 

成晓华 11,750,400 8.80% 6,500,400 4.87% 

上海宜黎 0 0 33,312,658 24.93% 

（一）上海宜黎与中科汇通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协议当事人 

转让方（下称甲方）：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5949788XB；法定代表人：陈苏勤；联系地址：

上海市杨树浦路 138 号 5 号楼 9 层。 

受让方（下称乙方）：上海宜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230MA1JYT3A1Y；法定代表人：戴寿鹏；联系地址：上海市普陀区

岚皋路 555 号品尊国际 A 座 1603 室 

2. 转让标的 

乙方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甲方持有朗科科技 28,062,658 股股份，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的 21%。 

3. 协议对价 

双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为 39.198 元/股，标的股份的合计转让

价款为人民币 11 亿元（壹拾壹亿元）。 

4. 付款安排 

（1） 定金：在本协议签订后的一个工作日内，乙方支付定金壹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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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00 元）至甲方指定账户。 

（2） 首期股份转让款：自甲方完成标的股份质押且提交办理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于本次股份转让事项无异议确定文件的申请文件后，乙方

应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前将首期股份转让款计伍亿元（500,000,000

元）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首期转让款支付后，乙方支付的定金自

动转为股份转让款。乙方按照本协议支付完成陆亿元股份转让款后，

有权要求甲方将标的股份质押给乙方。 

（3） 第二期股份转让款：乙方应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前向甲方支付第

二期股份转让款人民币贰亿元（200,000,000 元），甲方于收到捌亿万

元股份转让款后两个工作日内配合乙方完成标的股份的过户。 

（4） 第三期股份转让款：自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之日后，乙方应

于 2018 年 3 月 31 日将股份转让款计叁亿元（300,000,000 元）支付

至甲方指定账户。 

5. 协议签订时间 

本协议由甲乙双方于 2017 年 12 月 10 日签署。 

6. 协议生效时间及条件 

本协议子甲乙双方盖章签字并支付定金后生效。 

7．尽职调查 

在签订本协议后 4 日内，乙方指定相关中介机构对上市公司开展包括但

不限于法律、财务、商业领域在内的尽职调查工作。尽职调查过程中发

现甲方及/或标的股份存在任何法律法规或监管规定的限制转让的事

项、上市公司现时或未来经营、融资、重组、重大交易安排、重大资产

处置等行为构成障碍的事项、及其他任何可能对本次股份转让构成实质

障碍的事项，乙方有权终止本次股份转让并要求甲方于乙方发出终止交

易的书面通知后 3 个工作日内返还乙方已支付的定金。 

8. 协议终止条件 

如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未按时足额支付股份转让款的，逾期超过 2 个工

作日的，甲方有权通知乙方解除本协议，且不退还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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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甲乙双方向深交所提出转让标的股份的申请之日起已满 20个工作日，

仅因监管部门原因而导致本协议项下标的股份交割存在障碍的，不应视为任

何一方的违约，乙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并要求甲方在 3 日内退还所有已支付

款项。 

 

（二）上海宜黎与成晓华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协议当事人 

转让方（下称甲方）：成晓华；身份证号：4403031963******11；联系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后海大道 2388 号怡化金融科技大厦 605 室。 

受让方（下称乙方）：上海宜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230MA1JYT3A1Y；法定代表人：戴寿鹏；联系地址：上海市普陀区

岚皋路 555 号品尊国际 A 座 1603 室 

2. 转让标的 

乙方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甲方持有朗科科技 5,250,000 股股份，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的 3.93%。 

3. 协议对价 

双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为 38.095 元/股，标的股份的合计转让

价款为人民币 2 亿元（贰亿元）。 

4. 付款安排 

（1） 定金：在本协议签订后的 3 个工作日内，乙方支付定金贰仟万元

（20,000,000 元）至甲方指定账户。 

（2） 首期股份转让款：自甲方完成标的股份解质押且提交办理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于本次股份转让事项无异议确定文件的申请文件后，乙

方应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将首期股份转让款计陆仟万元元

（60,000,000 元）支付至甲方指定的账户。首期转让款支付后，乙方

支付的定金自动转为股份转让款。乙方按照本协议支付完成捌仟万

元股份转让款后，有权要求甲方将标的股份质押给乙方。甲方于收

到捌仟万元股份转让款后 2 个工作日内配合乙方完成标的股份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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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第三期股份转让款：自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之日后，乙方应于 2018

年 3 月 31 日前将股份转让款计壹亿贰仟万元（120,000,000 元）支付至

甲方指定账户。 

5. 协议签订时间 

本协议由甲乙双方于 2017 年 12 月 10 日签署。 

6. 协议生效时间及条件 

本协议子甲乙双方盖章签字并支付定金后生效。 

7．尽职调查 

在签订本协议后 4 日内，乙方指定相关中介机构对上市公司开展包括但

不限于法律、财务、商业领域在内的尽职调查工作。尽职调查过程中发

现甲方及/或标的股份存在任何法律法规或监管规定的限制转让的事

项、上市公司现时或未来经营、融资、重组、重大交易安排、重大资产

处置等行为构成障碍的事项、及其他任何可能对本次股份转让构成实质

障碍的事项，乙方有权终止本次股份转让并要求甲方于乙方发出终止交

易的书面通知后 3 个工作日内返还乙方已支付的定金。 

8. 协议终止条件 

如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未按时足额支付股份转让款的，逾期超过 10 个

工作日的，甲方有权通知乙方解除本协议，且不退还定金。 

自甲乙双方向深交所提出转让标的股份的申请之日起已满 20个工作日，

仅因监管部门原因而导致本协议项下标的股份交割存在障碍的，不应视为任

何一方的违约，乙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并要求甲方在 3 日内退还所有已支付

款项。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附加条件、补充协议等情况 

除在本报告书披露的以外，本次股份转让未附加其他特殊条件、不存在补充

协议。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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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权益变动前，中科汇通持有的朗科科技的股份共计 28,062,658 股，全部

质押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占其所持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为 100%，占朗科

科技总股本的 21%；成晓华持有朗科科技的股份共计 11,750,400 股，其中

3,800,000 股质押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占其所持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为

32.34%，占朗科科技总股本的 2.84%。 



 

21 

第四章 本次权益变动资金来源 

一、资金总额及来源声明 

上海宜黎本次权益变动需支付的资金总计人民币 13 亿元，全部来源于其自

有资金及自筹资金。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出具相关声明：本次权益变动所需资金全部来源于信息披

露义务人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上述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

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不存在通过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

取资金的情形。 

二、资金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请见“第三章二、（一）上海宜黎与中科汇通签订

的《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及“第三章二、（二）上海宜黎与成晓华签订

的《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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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后续计划 

一、在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

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十二个月内改变上市公

司主营业务或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重大调整的明确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利于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

有利于全体股东利益的原则，保持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如果未来

信息披露义务人有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重大调整

的明确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批准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在未来 12 个月内拟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

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

资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筹划针对上

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事项，或

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事项。如果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届时需

要筹划相关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批

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是否拟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及监事的组

成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章程

行使股东权利，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适当调整。

届时上市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进行修

改的计划，但不排除未来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进行调整的可能。如果需要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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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

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

变动的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承

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依法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分红政策进行重

大调整的计划。若以后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

人将严格按照相关该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及信息披露义

务。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

有重大影响的计划。但为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改善上市公

司资产质量，促进上市公司长远、健康发展，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未来对上市

公司的业务和组织机构等进行调整的可能。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

上述重组和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依法履行相应的

法定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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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不产生影响。本

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市公司将仍然具备独立经营的能力，拥有独立的采购、生

产、销售体系，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拥有独立的法人地位，继续保持管理机构、

资产、人员、生产经营、财务独立或完整。 

为保证上市公司的独立运作，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

诺，本次权益变动后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

律法规的要求，确保收购后上市公司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的

完整及独立，具体承诺如下： 

“（一）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

人员均专职在上市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不在承诺人及其关联企业担任除董事以

外的职务。 

2、保证上市公司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与承诺人之间完全独立。 

（二）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1、保证上市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 

2、保证承诺人及关联方不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产、资金及其他资源。 

（三）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2、保证上市公司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 

3、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承诺人共用银行账户。 

4、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承诺人（包括承诺人将来成立的子公司和

其它受承诺人控制的企业）兼职。 

5、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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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承诺人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

用。 

（四）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

机构。 

2、保证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五）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

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2、保证承诺人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之外，不对上市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干

预。 

3、保证承诺人（包括承诺人将来成立的子公司和其它受承诺人控制的企业）

不从事与上市公司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业务和经营。 

4、保证尽量减少承诺人（包括承诺人将来成立的子公司和其它受承诺人控

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则按照“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依法进行。”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关于同业竞争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

业竞争的情况。 

为从根本上避免和消除与上市公司形成同业竞争的可能性，信息披露义务人

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如下： 

“1、在承诺人直接或间接与上市公司保持实质性股权控制关系期间，承诺

人保证不利用自身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关系从事或参与从事有损上市公司及其中

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2、承诺人未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亦未对任何与

上市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其他企业进行投资或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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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收购完成后，承诺人（包括承诺人将来成立的子公司和其它受承诺

人控制的企业）将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

活动； 

4、无论何种原因，如承诺人（包括承诺人将来成立的子公司和其它受承诺

人控制的企业）获得可能与上市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机会，承诺人将尽最大

努力，促使该等业务机会转移给上市公司。若该等业务机会尚不具备转让给上市

公司的条件，或因其他原因导致上市公司暂无法取得上述业务机会，上市公司有

权选择以书面确认的方式要求承诺人放弃该等业务机会，或采取法律、法规及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的其他方式加以解决。”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关于关联交易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

联交易。 

为了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信息披露

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出具之日，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

司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或依照法律法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关联交易。 

2、不利用自身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地位及重大影响，谋求上市公司在业务合

作等方面给予承诺人及其关联方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或与上市公司达成交易

的优先权利； 

3、杜绝承诺人及其关联方非法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

况下，不要求上市公司违规向承诺人及其关联方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4、承诺人及其关联方不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发生不必要的关联交易，

如确需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发生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承诺人保证： 

（1）督促上市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

易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承诺人将严格履行关联股东的回避表决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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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遵循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合理的交易原则，以市场

公允价格与上市公司进行交易，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

为。 

如违反上述承诺，由此给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损失，由本承诺人承

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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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大额资产交易的具体

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和主要负责人

不存在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 3,000万元或者高于

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的交易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大

额资产交易的具体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和主要负责人

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未进行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5 万元以

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

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和主要负责

人不存在对拟更换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做出任何补偿的承诺，也

未有任何类似的安排。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和其主要负责

人未做出其他补偿安排，亦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谈判或已签

署的合同、默契或者其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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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通过证券

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及其直系亲属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

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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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财务会计报表审计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17 年 9 月成立，成立时间较短，暂未开展其他业务活

动，暂无相关财务资料。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巧乐集团最近三年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最近三年未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6,298,573.08 6,644,370.46 3,434,828.01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25,075,930.14 5,814,235.00 3,400,000.00 

    预付款项 11,358,637.33 31,236,031.40 14,063,559.90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02,368,319.84 50,428,984.94 25,768,221.59 

    存货 711,013.49 611,084.68 650,440.0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155,812,473.88 94,734,706.48 47,317,049.59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10,000,0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24,300,000.00 20,00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7,337,196.27 6,073,859.82 5,020,432.22 

    在建工程  10,248,38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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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34,591.19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2,634,821.78 9,399,643.50 14,099,465.26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44,306,609.24 45,721,887.79 19,119,897.48 

资产总计 300,119,083.12 140,456,594.27 66,436,947.0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000,000.00 20,000,000.00 10,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3,000,000.00 

    应付账款 2,836,353.77 1,322,818.38 1,686,002.91 

    预收款项 179,134.00 815,323.00 2,800,565.00 

    应付职工薪酬 89,755.09   

    应交税费 4,972,485.13 980,483.37 158,680.72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5,202,307.29 23,790,148.66 24,835,895.7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25,280,035.28 46,908,773.41 42,481,144.38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526,338.00 912,947.63 685,324.10 

    专项应付款 980,000.00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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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负债合计 1,506,338.00 912,947.63 685,324.10 

负 债 合 计 26,786,373.28 47,821,721.04 43,166,468.48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220,000,000.00 80,000,000.00 28,000,000.00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53,332,709.84 12,634,873.23 -4,729,521.41 

所有者权益合计 273,332,709.84 92,634,873.23 23,270,478.5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00,119,083.12 140,456,594.27 66,436,947.07 

（二）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一、营业收入 133,030,374.93 57,955,629.86 45,744,077.01 

     减：营业成本 26,237,997.56 4,657,586.77 23,947,369.53 

         营业税金及附加 8,543,913.72 1,595,869.12 3,118,611.69 

         销售费用 18,656,509.17 7,479,157.35 7,288,832.47 

         管理费用 23,402,854.78 17,598,204.25 15,547,672.94 

         财务费用 2,044,514.60 2,029,312.78 738,474.39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4,144,585.10 24,595,499.59 -4,896,884.01 

    加：营业外收入 241,451.55 354,488.73 187,671.24 

    减：营业外支出 122,254.50 220,955.00 20,308.64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54,263,782.15 24,729,033.32 -4,729,521.41 

    减：所得税费用 13,565,945.54 7,364,638.68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40,697,836.61 17,364,394.64 -4,729,5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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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重大事项 

一、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认为，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

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

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

要求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如下情形： 

（一）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二）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三）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四）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情形；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

情形。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能够按照《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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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执行董事声明 

 

本公司及执行董事承诺《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及相关申报文件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执行董事签字：                

                   戴寿鹏 

 

                      

  

 

 

上海宜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戴寿鹏 

2017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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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

动报告书的内容已进行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财务顾问主办人：                                      

                    李卫民                 曾鸣谦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廖圣柱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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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备查文件 

1、上海宜黎营业执照； 

2、上海宜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3、上海宜黎关于本次交易的相关决定； 

4、股份转让协议； 

5、关于资金来源的说明； 

6、上海宜黎关于前 24 个月内与上市公司之间关联交易情况的说明； 

7、关于不存在大额交易的声明、关于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

正在谈判或已签署的合同、默契或者其他安排的声明 

8、上海宜黎关于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内未发生变更的情况说明； 

9、上海宜黎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朗科科技股票交易自查报

告； 

10、上海宜黎、戴寿鹏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及规

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11、上海宜黎关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和第五十条的说明； 

12、上海宜黎控股股东巧乐集团最近三年财务报表； 

13、华龙证券出具的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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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

在地 
广东省深圳市 

股票简称 朗科科技 股票代码 300042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上海宜黎企业发展有限公

司 

信息披露义

务人注册地 

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东河

沿 68 号 H 幢 113 室（上

海城桥经济开发区）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  □       无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

人 是 否 对 境

内、境外其他

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 

是  □      否   

备注：信息披露义务人实

际控制人戴寿鹏通过间接

持股方式对 1 家境内上市

公司持股 5%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拥

有境内、外两

个以上上市

公司的控制

权 

是  □       否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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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种类：        —        

 

持股数量：        0 股      

 

持股比例：        0%       

本次发生拥有

权益的股份变

动的数量及变

动比例 

 

变动种类：  普通股（A 股）  

变动数量：   33,312,658 股       

变动比例：     24.93%       

 

与上市公司之

间是否存在持

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与上市公司之

间是否存在同

业竞争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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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 12 个月内

继续增持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

人前 6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         否   

是否存在《收

购办法》第六

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是 否 已 提 供

《收购办法》

第五十条要求

的文件 

是           否  □ 

是否已充分披

露资金来源 
是           否  □ 

是否披露后续

计划 
是           否  □ 

是否聘请财务

顾问 
是           否  □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及批准进展

情况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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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声明放

弃行使相关股

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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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

表之签字盖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宜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戴寿鹏 

签署日期：2017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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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

签字盖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宜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戴寿鹏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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